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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0                             证券简称：*ST 飞马                            公告编号：2020-050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公司债权人于 2019 年 8 月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2020 年 1 月，深圳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

了预重整期间的管理人。预重整期间，预重整期间管理人开展了债权申报等工作，

深圳中院摇珠选定的评估机构对公司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公司及预重整期间管理

人积极推进公司的重整工作。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为更加真实、准确、公允地反映公司截

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

各类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各类资产未来

可收回金额，特别是在清算状态下快速处置、变现的可收回金额，在参考第三方

专业机构的专业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充分估计，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存在减值

迹象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 2019 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相关资产进行全面清

查和充分估计，公司计提 2019 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 1,088,503.68 万元，具

体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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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万元） 

占 2019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 

应收账款 44,336.77  3.60% 

预付账款        830,438.05  67.37% 

其他应收款          33,823.26  2.74% 

长期股权投资                179,905.61 14.60% 

合计               1,088,503.68 88.31% 

3、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说明 

（一）公司计提应收款项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 

1、公司应收款项减值的计提政策 

（1）应收账款 

对于应收账款，无论是因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而产生的应收款项还是包含重

大融资成分，本公司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

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

损益。 

公司基于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按照合并范围内组合以及以账龄分析组合，合并范围内组合不计提坏账准备，账

龄组合以账龄为基础计算其预期信用损失，具体如下： 

账龄 供应链服务业务(%) 新能源及环保业务(%) 

1 年以内（含 1 年） 1.00 5.00 

1－2 年(含 2年) 5.00 8.00 

2－3 年(含 3年) 10.00 10.00 

3－4 年(含 4年) 30.00 30.00 

4－5 年(含 5年) 50.00 5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应收账款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本公司对该应收账

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并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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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系假设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按照未来 12 个

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其他应收款外，基

于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 

组合名称 组合内容 计提比例 

账龄分析组合  注 1： 

无风险组合  0% 

合并范围内组合  0% 

注 1：账龄分析组合系以账龄为基础计算其预期信用损失，具体如下： 

账龄 供应链服务业务(%) 新能源及环保业务(%) 

1 年以内（含 1 年） 1.00 5.00 

1－2 年(含 2年) 5.00 8.00 

2－3 年(含 3年) 10.00 10.00 

3－4 年(含 4年) 30.00 30.00 

4－5 年(含 5年) 50.00 5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3）其他应收款项 

对于租赁应收款、公司通过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形成的长期应收款，本公司

选择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对于本公司取得的票据，按承兑人分为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承兑人为金融

机构的票据，公司预期不存在信用损失；承兑人为其他企业的票据，公司将此票

据视同为应收账款予以确定预期信用损失。 

2、公司已被债权人申请重整，深圳中院已对公司启动预重整，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等相关法规定，且存在清算状态下需快速处置、变现的情况，公司在

参考第三方专业机构的专业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充分估计，基于谨慎性原则，2019

年度计提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合计 908,598.08 万元，具体

如下：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 2,041,267,517.08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 1,134,668,290.42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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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评估机构评估资产变现价值，根据其未来现金

流量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

坏账准备。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相关会计政

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计提金额          443,367,669.80元 

计提原因 

对有客观证据表明可能发生了减值的应收款项，单

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

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2）预付账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预付账款 

账面余额 8,736,827,390.27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 445,845,765.46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预付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聘请评估机构评估资产变现价值，根据其未来现金

流量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

坏账准备。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相关会计政

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计提金额       8,304,380,513.41 元 

计提原因 

对有客观证据表明可能发生了减值的预付款项，单

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

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3）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其他应收款 

账面余额 273,764,376.63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 23,234,242.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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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其他应收款单独进行减值测

试；聘请评估机构评估资产变现价值，根据其未来

现金流量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

计提坏账准备。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相关会计政

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计提金额          338,232,560.06 元 

计提原因 

对有客观证据表明可能发生了减值的其他应收款

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

准备。 

（二）公司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 

1、公司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政策 

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

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

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可收回金额

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

之间的较高者。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

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商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至少在

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本公司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对于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自购买

日起按照合理的方法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难以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的，将其分

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组合。本公司在分摊商誉的账面价值时，根据相关资产组或资

产组组合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获得的相对受益情况进行分摊，在此基础

上进行商誉减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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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

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

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

值损失。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

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

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商

誉的减值损失。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予转回。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政策的相关

规定，公司 2019 年度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79,905.61 万元，具体如下： 

资产名称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余额 1,829,606,634.20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 20,750,564.34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确

定；聘请评估机构评估资产变现价值，根据其未

来现金流量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

失，计提坏账准备。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相

关会计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计提金额       1,799,056,069.86 元 

计提原因 

对有客观证据表明可能发生了减值的长期股权

投资，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

提坏账准备。 

公司因流动性紧张未能及时偿还银行借款等涉及多起诉讼事项，而公司授信

大部分由联营公司东莞市飞马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飞马”）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需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金额569,332.83万元，已基本涉诉，其中已判决诉

讼中东莞飞马需承担担保责任的金额为203,549.32万元（不含利息和诉讼费）；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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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东莞飞马对外需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金额180,000.00万元。公司认为东莞飞马需

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金额已超过自身净资产价值，因此对东莞飞马的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余额178,912.20万元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的联营企业深圳前海启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根据其近2年的经营情

况以及快速处置变现的情况下，计提资产减值准备992.80万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19 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1,088,503.68 万元，将影响减少

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8,503.68 万元，相应影响减少

公司 2019 年末所有者权益 1,088,503.68 万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 88.31%。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董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相关会计

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符合公司资产在被债权人申请重整以及预重整

期间的实际情况。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在目前实际情

况下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关于

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五、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依据合理、

充分，程序合法合规。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在目前实际情况下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

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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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合并范围内 2019 年末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

查和减值测试，对存在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在被债

权人申请重整以及预重整期间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

减值》、《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等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